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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50%股权。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持有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50%股权，为其单一最大股东。

●投资金额：人民币166,259,494.53元

●特别风险提示：政策性风险、经营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战略考虑及充分协商，于2016年5月 18日与上海迈兰

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迈兰德” 签订《关于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

权转让协议暨合作协议》。

上海迈兰德同意将其持有的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迈兰德” ）

50%股权转让给公司。深圳市迈兰德持有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大通期货” ）50%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关

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上海迈兰德成立于1998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周小雄；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住所为上海市杨浦区包头

南路642号206室；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网络，软件开发，船舶，电子，机械设备，生物工程专业技术领域内的

四技服务；实业投资，资产经营管理，投资管理，物业管理；机电设备，建材及装潢材料，百货，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汽车配件销售；经济贸易信息咨询，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以上咨询除经

纪）；附设：第一分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迈兰德股东情况为：

股东姓名或者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李昊宇 4866.00万 24.33％ 货币

周小雄 3952.00万 19.76％ 货币

郭郁 2886.00万 14.43％ 货币

黄林冲 2349.50万 11.75％ 货币

张国平 2280.00万 11.40％ 货币

江苏威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万 10.00％ 货币

周维丰 1216.00万 6.08％ 货币

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0.50万 2.25％ 货币

合 计 20000.00万 100％

上海迈兰德持有深圳市迈兰德100%的股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小雄

成立日期：2013年8月27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

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

上市咨询业务。

（二）股权结构

公司股东：上海迈兰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0%股权。（股权转让前）

（三）主营业务

深圳市迈兰德以金融领域投资为主，主要开展投资管理业务，与全球著名商品交易顾问商合作,引进并

发起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目前持有摩根大通期货50%的股权。

（四）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2015年12月31日，深圳市迈兰德总资

产254,565,139.29元，净资产240,436,003.42元，负债总额14,129，135.87元。2015年营业收入12，556，330.11元，

净利润6,111,055.01元。

（五）主要资产情况

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持有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50%股权， 为单一最

大股东。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是国内仅有的中外合资期货公司之一。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6,000万元；股东

情况： 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占股50%，J.P.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占股49%，江苏威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占股1%。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上海迈兰德（以下简称“甲方” ）与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于2016年5月18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签订了

《关于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暨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标的股权：深圳迈兰德5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

（二）股权转让价格、付款安排及标的股权交割

1、 甲、 乙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以2016年4月30日作为作价基准日， 确定最终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6,

259,494.53元。

2、截至2016年4月30日，深圳迈兰德的资产总计246,385,805.85元，负债总额949,810.94元，净资产245,435,

994.91元。

3、双方一致同意按照如下方式支付相应款项：

（1）本协议生效之日始五（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首期款15%的股权转让价款即24,938,924.18

元；

（2）2016年6月25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期款15%的股权转让价款即24,938,924.18元；

（3）2016年7月25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三期款40%的股权转让价款66,503,797.81元； 甲方收到前述款

项之日始十五（15）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

（4）完成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交割，即工商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标的公司上述股权

变更完成之日始一（1）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余款30%的股权转让价款即49,877,848.36元。

(三)深圳迈兰德法人治理结构

1、深圳迈兰德董事会设三名董事，其中乙方有权提名两名董事、甲方有权提名一名董事，并由股东会选

举产生；董事长由乙方提名的董事担任。

2、深圳迈兰德的管理团队保持稳定，财务负责人由乙方委派。

（四）过渡期的损益归属及工作安排

标的股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交割手续完成日期间（此期间以下简称“过渡期” ）产生的损益由乙

方按照股份比例承担或享有。双方确认过渡期内预计发生的费用及将发生的事项，超出事项须取得乙方同

意。

甲方收到乙方首期款项之日始五个工作日内，将标的公司公章、财务章以及网银移交双方共管。

（五）甲方陈述和保证

1、甲方向乙方及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所有文件和材料都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有效的，并无任何隐

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2、甲方合法持有深圳迈兰德的相应股权，保证在收到本协议约定的乙方第三期款项之日始五个工作日

内，办妥前述股权存在的质押解除手续，不会因甲方原因导致标的股权不能合法转至乙方名下。

3、甲方保证深圳迈兰德（含其子公司、分公司，下同）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经营主体：

（1）深圳迈兰德已或将就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核准、许可、证照、登记、备

案，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违反立项、行业准入等方面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等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2）深圳迈兰德（含其子公司、分公司）目前拥有的各项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已经依法办

理并取得土地、房屋等资产必要的权属证明或正在积极办理相关资产的权属证明；

（3）深圳迈兰德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要方面符合其应适用的会计要求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允地反映

了相关期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情况。除了财务报表中反映的之外，没有针对深圳迈兰德的

其他任何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或任何重大债务纠纷；深圳迈兰德为上海奥蓝幕墙玻璃有限公司在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1.3458亿元的贷款提供了担保，甲方保证，俟收到本协议约定的乙方第三期款

项之日始五个工作日内，甲方负责解除该担保责任，除此之外没有深圳迈兰德是其他债务的担保人、赔偿人

或其他义务人的情形；没有正在提起的针对深圳迈兰德的诉讼；

（4）深圳迈兰德遵循了所有与员工的雇佣或聘用有关的法律规定，不存在涉及员工的尚未解决的重大

争议、纠纷或法律程序。

若因标的公司完成董事会变更的工商登记之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导致深圳迈兰德需要承担任何经济

责任、行政责任以及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税务责任、行政处罚等），或给深圳迈兰德造成任何争议、纠纷

或法律程序，由此给深圳迈兰德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

（六）乙方陈述和保证

1、乙方为依中国法律正式组建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合法主

体资格，本协议系乙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2、乙方签署本协议以及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1）不会违反其营业执照、成立协议、公司章程或类似组

织文件的任何规定；（2）不会违反任何相关法律或任何政府授权或批准；（3）不会违反其作为当事人一方

（或受之约束）的其他任何协议，也不会导致其在该协议项下违约。

（七） 协议的生效

甲方、乙方双方同意，本协议由甲方、乙方盖章后成立，在本次股权交易经乙方的有权审批机构即乙方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后生效。

（八） 特别约定

若2025年12月31日前J.P.Morgan� Broking� (Hong� � Kong)Limited回购标的公司持有的摩根大通期货有限

公司股权的对价高于2倍净资产，该高出部分乙方应支付给甲方。

(九)�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或保证而使对方承担或遭受的任何损失、 索赔及费

用，应赔偿另一方全部损失。

2、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的规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则自逾期之日开始，乙方应自应当支付款项当日起向甲

方支付其逾期支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在30天内选择解除合同（本文涉

及的解除合同选择权的时限均按此要求）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金伍仟［5000］万元整。双方确认，届时，前述

违约金视为甲方由此被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3、甲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及时完成股权的交割事宜，则自逾期之日开始，甲方应自应当完成当日

起按其已收金额每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乙方有权在30日内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

甲方承担违约金伍仟［5000］万元整。双方确认，届时，前述违约金视为乙方由此被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4、若乙方未能按约及时、足额履行相关款项支付义务的，应当自违约之日始三（3）个工作日内配合甲

方解除原共管关系，及时恢复甲方对公章、财务章以及网银的管理权。若再逾期的，按本条第2款承担根本性

违约责任。

5、 若甲方未能按约解除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的原股权质押关系以及办理工商变更

的，应当自违约之日始三（3）个工作日内自行纠正违约。若再逾期的，按本条第3款承担根本性违约责任。

(十)�争议解决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该争议

不能在一方协商解决通知发出之日起三十（30）天内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

的法院诉讼，除有争议的事宜外，各方应当继续履行其各自的义务并有权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收购期货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目前重点发展包括商业保理、供应链服务、黄金租赁及融资租赁在内的金属产业链金融服务业务，

加上传统的矿山采选业务形成双主业并重格局。在业务发展过程中，涉及相关金属的套期保值等期货业务。

本次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展业务，把控经营风险，更准确的做出经营判断。

（二）为公司产业链金融打通资金端通道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宽，进一步做大做强期货公司得到了监管部门的鼓励，期货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公

司和风险管理公司等创新业务的许可进一步开放，拥有期货公司等于拥有了直接的资金端通道，有利于跟

公司现有金属产业链金融业务形成对接、协同。公司通过和深圳迈兰德公司展开合作，有利于打开基金管

理、资产投资的新业务，为公司业务版图的发展扩大增加了新的力量。

（三）收购项目本身具备不错的经济效益

期货公司的业务、行业、经营目前仍然受中国证监会、期货业协会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本身期货牌照具

备准入门槛，具有稀缺性。摩根大通期货近年来实现了稳健的发展，本身的经营情况具备良性，可持续发展

的特点，具有不错的经济效益。目前，摩根大通期货规模仍然不大，未来在期货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下，摩

根大通期货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本次收购有利于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政策性风险

金融业在我国仍是限制性的行业，业务的发展水平与政府政策的规定关系十分密切，如果监管机构对

金融政策作出调整，对业务发展会产生影响。

（二）经营风险

金融企业的运营对经营团队的行业判断和运营能力提出极高的专业要求， 人才是金融业务的核心，经

营能否得当关乎企业的成败。公司将通过合理的制度，优惠的政策，聚集足够的金融专业人才，规避此类风

险。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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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16年5月18日以现场和电话传真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会议由董事长陈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7� �票赞成、 0�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与上海迈兰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关于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合作协议>的议案》

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迈兰德” ）于2013年8月27日在深圳市注册

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000万元，持有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50%股权，为其单一最大股东。

公司与上海迈兰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迈兰德” ）签订《关于深圳市迈兰德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合作协议》，受让上海迈兰德持有深圳迈兰德股50%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166,259,494.53元。详细内容见公司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19�日

证券代码：000420� � � � �证券简称： 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16-019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发布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等公告，2016年5月中旬

公司开始对2015年年度报告进行自查，在此次自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录入过程中的错误，董事会对此事非

常重视，特出此公告对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中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1、更正前年报中第91页：应收账款表填写过程中多填一个3年以上。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分项

1年以内小计 86,565,387.02 4,328,269.35 5.00%

1至2年 7,837,628.43 783,762.85 10.00%

2至3年 2,700,486.37 540,097.28 20.00%

3年以上 50,930.40 30,558.24 60.00%

3至4年 305,846.37 244,677.10 80.00%

4至5年 3,111,745.62 3,111,745.62 100.00%

合计 100,572,024.21 9,039,110.43 8.99%

更正为：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分项

1年以内小计 86,565,387.02 4,328,269.35 5.00%

1至2年 7,837,628.43 783,762.85 10.00%

2至3年 2,700,486.37 540,097.28 20.00%

3年以上 0.00 0.00 0.00%

3至4年 50,930.40 30,558.24 60.00%

4至5年 305,846.37 244,677.10 80.00%

5年以上 3,111,745.62 3,111,745.62 100.00%

合计 100,572,024.21 9,039,110.43 8.99%

2、更正前年报中第91页

（1）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单位： 元

类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

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2,260,

290.06

2.25%

2,260,

290.06

100.00% 0.00

2,260,

290.06

2.22%

2,260,

290.06

100.00% 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176,

146.91

0.17%

176,

146.91

100.00% 0.00

176,

146.91

0.17%

176,

146.91

100.00% 0.00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账款

98,135,

587.24

97.58%

6,602,

673.46

6.73%

91,532,

913.78

99,433,

613.25

97.61%

5,970,

983.57

6.00%

93,462,

629.68

合计

100,572,

024.21

100.00%

9,039,

110.43

8.99%

91,532,

913.78

101,

870,

050.22

100.00%

8,407,

420.54

8.25%

93,462,

629.68

更正后:

（1）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单位： 元

类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

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2,260,

290.06

2.25%

2,260,

290.06

100.00% 0.00

2,260,

290.06

2.22%

2,260,

290.06

100.00% 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98,135,

587.24

97.58%

6,602,

673.46

6.73%

91,532,

913.78

99,433,

613.25

97.61%

5,970,

983.57

6.00%

93,462,

629.68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账款

176,

146.91

0.17%

176,

146.91

100.00% 0.00

176,

146.91

0.17%

176,

146.91

100.00% 0.00

合计

100,572,

024.21

100.00%

9,039,

110.43

8.99%

91,532,

913.78

101,

870,

050.22

100.00%

8,407,

420.54

8.25%

93,462,

629.68

3、更正前年93页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分项

1年以内小计 175,753,915.12 7,218,005.76 5.00%

1至2年 166,181,262.33 16,618,126.23 10.00%

2至3年 1,044,037.14 208,807.42 20.00%

3年以上 0.00 0.00 0.00%

3至4年 395,397.36 237,238.42 60.00%

4至5年 704,906.20 563,924.96 80.00%

5年以上 7,846,881.27 7,846,881.27 100.00%

合计 353,760,523.66 351,926,399.42 32,692,984.06%

更正后：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分项

1年以内小计 175,753,915.12 7,218,005.76 5.00%

1至2年 166,181,262.33 16,618,126.23 10.00%

2至3年 1,044,037.14 208,807.42 20.00%

3年以上 0.00 0.00 0.00%

3至4年 395,397.36 237,238.42 60.00%

4至5年 704,906.20 563,924.96 80.00%

5年以上 7,846,881.27 7,846,881.27 100.00%

合计 351,926,399.42 32,692,984.06 9.29%

4、更正前年报中第93页其他应收款项下，年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没有填

写，现补充如下：

主要项目如下：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元

其他应收款（按单位）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北京办事处 4,000,000.00 4,000,000.00 100.00% 账龄较长，预计无法收回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588,980.68 588,980.68 100.00% 账龄较长，预计无法收回

鸡西市新生煤矿站台 1,862,379.16 1,862,379.16 100.00% 账龄较长，预计无法收回

吉林市铁路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31,393,800.00 0.00 0.00% 预计无发生坏账风险

合计 37,845,159.84 6,451,359.84 -- --

5、更正前年报中第93页，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与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数据串行。

（1）其他应收款分类披

单位： 元

类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

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37,845,

159.84

10.75%

6,451,

359.84

17.05%

31,393,

800.00

6,480,

975.84

6.84%

6,480,

975.84

100.00% 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1,025,

274.80

0.29%

1,025,

274.80

100.00% 0.00

993,

274.80

1.05%

993,

274.80

100.00% 0.00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

他应收款

313,055,

964.78

88.96%

25,216,

349.42

8.05%

287,839,

615.36

87,223,

563.00

92.11%

5,361,

358.91

6.15%

81,862,

204.09

合计

351,926,

399.42

100.00%

32,692,

984.06

9.29%

319,233,

415.36

94,697,

813.64

100.00%

12,835,

609.55

13.55%

81,862,

204.09

更正后：

（1）其他应收款分类披露

单位： 元

类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

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37,845,

159.84

10.75%

6,451,

359.84

17.05%

31,393,

800.00

6,480,

975.84

6.84%

6,480,

975.84

100.00% 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313,055,

964.78

88.96%

25,216,

349.42

8.05%

287,839,

615.36

87,223,

563.00

92.11%

5,361,

358.91

6.15%

81,862,

204.09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

他应收款

1,025,

274.80

0.29%

1,025,

274.80

100.00% 0.00

993,

274.80

1.05%

993,

274.80

100.00% 0.00

合计

351,926,

399.42

100.00%

32,692,

984.06

9.29%

319,233,

415.36

94,697,

813.64

100.00%

12,835,

609.55

13.55%

81,862,

204.09

6、更正前年报中第94页，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理解错误。

单位： 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37,845,159.84 6,480,975.84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计提坏账准备

的其他应收款

1,025,274.80 993,274.80

按账龄组合的其他应收款 313,055,964.78 87,223,563.00

合计 351,926,399.42 94,697,813.64

更正后：

单位： 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单位往来 302,448,594.66 85,163,144.24

人个往来 8,689,020.91 6,068,240.33

其它 9,394,983.85 3,466,429.07

资产置换 31,393,800.00 0.00

合计 351,926,399.42 94,697,813.64

7、更正前年报中第95-96页，存货跌价准备填写过程中串行。

存货跌价准备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0.00 0.00

在产品 17,470,370.65 10,597,410.68 3,569,915.74 4,764,645.33

库存商品 0.00 1,461,601.10 0.00

合计 17,470,370.65 1,461,601.10 10,597,410.68 3,569,915.74 4,764,645.33

更正后：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0.00 0.00

在产品 17,470,370.65 1,461,601.10 10,597,410.68 3,569,915.74 4,764,645.33

库存商品 0.00 0.00

合计 17,470,370.65 1,461,601.10 10,597,410.68 3,569,915.74 4,764,645.33

8、更正前年报第106页，“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没有写清明细：

原表为以抵销后净额列示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单位： 元

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期

末互抵金额

抵销后递延所得税资产或

负债期末余额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期

初互抵金额

抵销后递延所得税

资产或负债期初余

额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645,778.36 9,842,399.39

补充为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坏账准备 10,006,706.71 5,220,726.07

职工薪酬———辞退福利 1,551,651.11 2,790,564.14

存货跌价准备 1,087,420.54 1,831,109.18

合计 12,645,778.36 9,842,399.39

9、更正前年报第115-116页 补充了“涉及政府补助的项目”具体补充明细如下：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形成原因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专项资金

72,916.38 0.00 72,916.38 0.00 与资产相关

5000吨高性能纤维 6,480,000.00 0.00 0.00 6,480,000.00 与资产相关

5000吨溶剂法纤维项

目

2,000,000.00 0.00 0.00 2,000,000.00 与资产相关

中试厂改造 400,000.00 0.00 0.00 400,000.00 与资产相关

竹材溶解浆置换工

艺项目

23,985,000.00 0.00 23,985,000.00 0.00 与资产相关

9.5万吨/年竹纤维浆

粕生产线建设

1,170,000.00 0.00 1,170,000.00 0.00 与资产相关

9.5万吨/年竹纤维浆

粕搬迁升级技改项

目

487,500.00 0.00 487,500.00 0.00 与资产相关

9.5万吨/年竹纤维浆

粕搬迁升级技改项

目

97,500.00 0.00 97,500.00 0.00 与资产相关

芒硝项目补贴 800,000.00 0.00 32,000.00 768,000.00 与资产相关

科学技术局战略性

新兴产业

0.00 490,000.00 12,760.40 477,239.60 与资产相关

合计 35,492,916.38 490,000.00 25,857,676.78 10,125,239.60 --

10、更正前年报第131-132页，补充“企业集团的构成”和“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

（1）企业集团的构成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吉林艾卡粘胶纤

维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 有限责任 70.00% 投资

吉林市吉溧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 有限责任 51.00% 投资

吉林凯美克化工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 有限责任 100.00% 企业合并

（2）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

单位： 元

子公司名称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本期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损益

本期向少数股东宣告分

派的股利

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额

吉林艾卡粘胶纤维有限

公司

30.00% -2,185,221.40 0.00 -1,198,376.84

11、更正前年报147页

（4）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单位： 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615,104,640.15 506,695,143.53

合计 615,104,640.15 506,695,143.53

更正后

（4）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单位： 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单位往来 602,717,516.57 500,756,803.24

人个往来 2,992,139.73 2,471,911.22

其它 9,394,983.85 3,466,429.07

合计 615,104,640.15 506,695,143.53

除上述补充、更正后的内容，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补充更正后的 2015�年年度报告全

文修订版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对于本次补充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

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600290� � � �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2016-047

债券代码：122100� � � � �债券简称：11华仪债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1华仪债”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委托鹏元资信评

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行的“11华仪债”（债券代码：122100）进行了跟踪评级。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2016年5月

17日出具了《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维持本公司发行的“11华

仪债” 信用等级为AA，维持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ee.com.cn� ）。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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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43号）核准，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10名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33,019,853股，每股发行价格9.5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29,999,993.21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55,146,973.60元。2015年12月24日，募集资金足额划至

公司指定的资金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华仪电气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

出具了天健验【2015】535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文件的规定，2016年1月15日，公司、保荐机构东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三江支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分别签订了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16号）。

根据公司2016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分别向实施主体华仪风能有限公司、黑龙江梨树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鸡西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修订以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告编号：临2016-043号）。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文件的规定，2016年5月17日，公司（甲方）及各实

施主体（华仪风能有限公司、黑龙江梨树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鸡西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丁方）、保荐机

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乐清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乙方）分别签订

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

实施主体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账户余额（万

元）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90120154710008563

平鲁红石峁风电场150MW工

程EPC项目

20,011.46

黑龙江梨树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行

1203282029200575380

黑龙江省鸡西平岗风电场

（49.5MW）项目

25,655.18

鸡西新源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

355890100100231656

黑龙江省鸡西恒山风电场

（49.5MW）项目

27,745.03

三、《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丁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专户仅用于公司黑龙江省鸡西平岗风电

场（49.5MW）、黑龙江省鸡西恒山风电场（49.5MW）和平鲁红石峁风电场150MW工程EPC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丁方可根据上述募集资金项目用款进度，以协定存款、七天通知存单、定期存款

等方式存放上述募集资金，各种具体存放方式下的明细由丁方按月向丙方报送。丁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

的本息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丁方存单不得质

押。

2、乙丁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丁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3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对丁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乙方和丁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

每半年度对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吴逊先、徐士锋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丁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

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

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丁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丁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

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及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未及时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丁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丁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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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5月18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华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集团” ）通知，华仪集团将其持

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解除股权质押登记及再质押

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情况

2016年5月11日， 华仪集团将其质押给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00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3%）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

2、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2016年5月12日，华仪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3%）质押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5月12日，回购交易

日为2017年5月15日。

华仪集团开展本次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目的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其营

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偿还能力较好、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根据质押协议约定，本次交易设履约保障比例平仓值，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平仓值时，可能引发质权人

对质押股份的平仓行为。以上风险引发时，华仪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支付足额补

足资金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并及时通知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截至目前，华仪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244,587,66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2.19%，其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

为243,885,16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2.09%。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5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49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4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兴业

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16年5月23日

赎回起始日 2016年5月23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

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

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除外）的销售网点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元（含申购费），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通过杭

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元（含申购费）。投资者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

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

项费用。

投资人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用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50万元 1.5%

50万元≤M＜100万元 1.0%

100万元≤M＜500万元 0.6%

M≥500万元 按笔收取，1000元/笔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机构投资者每次

赎回份额申请不得低于500份基金份额,个人投资者每次赎回份额申请不得低于100份基金份额。

机构投资者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最低余额为500份,个人投资者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最低

余额为100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上述余额的,余额部分

基金份额在赎回时需同时全部赎回。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1.5%，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增加而递减。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N） 赎回费率

N＜7日 1.5%

7日≤N＜30日 0.75%

30日≤N＜180日 0.5%

N≥180日 0

投资人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于持有期少于30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全额归

入基金财产；对于持有期长于30日但少于3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75%归入基金财产；对

于持有期长于3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50%归入基金财产。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

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注：此处1个月按30天计算）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

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

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基金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

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

率和基金赎回费率，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1）名称：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7号信和广场25楼

法定代表人：卓新章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198号财富金融广场7号楼

联系人：徐湘芸

电话：021-22211975

传真：021-22211997

网址：http://www.cib-fund.com.cn/

（2）名称：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系统

网址：https://trade.cib-fund.com.cn/etrading/

（3)名称：兴业基金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兴业基金”或者“cibfund”

5.1.2�其他销售机构

（1）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邮政编码：518040

联系人：邓炯鹏

电话：95555

网址：http://www.cmbchina.com/

（2）名称：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7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2号楼2楼

邮政编码：310012

联系人：董一锋

电话：4008-773-772

网址：http://www.5ifund.com

（3）名称：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1218号1栋202室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91弄陆家嘴软件园10号楼7楼

邮政编码：200127

联系人：韩爱彬

电话：4000-766-123

网址：http://www.fund123.cn/

（4）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6号3C座9层

邮政编码：200235

联系人：朱玉

电话：4001818188

网站：http://www.1234567.com.cn

（5）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楼

邮政编码：518028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4006-788-887

网站：http://www.zlfund.cn

（6）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法定代表人：肖雯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2楼

邮政编码：510308

联系人：吴煜浩

电话：020-89629066

网站：http://www.yingmi.cn

（7）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1号楼1603

法定代表人：董浩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温特莱中心A座16层

邮政编码：100026

联系人：牛亚楠

电话：400-068-1176

网站：http://www.jimufund.com

（8）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09单元

法定代表人：郭坚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4008219031

网址：http://www.lufunds.com

（9）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508号北美广场B座12楼

邮政编码：200082

联系人：张裕

电话：400-821-5399

网址：http://www.noah-fund.com

（10）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765号602-115室

法定代表人：陈继武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1号凯石大厦4楼

邮政编码：200001

联系人：李晓明

电话：4000-178-000

网址：www.lingxianfund.com

（11）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泛海国际SOHO7栋23层01、04号

法定代表人：陶捷

办公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泛海国际SOHO7栋23层01、04号

邮政编码：430000

联系人：陆锋

电话：027-87006003

网址：http://www.buyfunds.cn/

（12）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人：张茹

电话：400-700-9665

网址：http://www.ehowbuy.com

（13）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法定代表人：燕斌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3层

邮政编码：200335

联系人：陈东

电话：4000-466-788

网址：http://www.66zichan.com

（14）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555号裕景国际B座16层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人：苗明

电话：400-820-2899

网站：http://www.erichfund.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并予以公告。

5.2场内销售机构

无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公布本基金开放期内的基金份额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任何疑问，请与本基金直销机构或本公司联系。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009-5561、021-22211885

网址：http://www.cib-fund.com.cn/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

阅读刊登在2016年3月1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9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郑州分公司的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已在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

照，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进行备案。

公司名称：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东路东、康宁街北6幢4层406号房

办公场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88号兴业大厦14楼

经营范围：基金销售及在公司经营范围内授权的其他相关业务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00-95561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9日

2016年 5 月 19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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